
國 立 雲 林 科 技 大 學 一 ○ 九 學 年 度 工 業 工 程 與 管 理 系 碩 士 班 課 程 流 程 圖 
 經 109 年 10 月 7 日 109 學年度第 1 次系課程委員會議通過 

第一學年 第二學年 
第一學期 第二學期 第一學期 第二學期 

專業必修(計 11 學分) 
研究方法 

3-0-3 
科技論文寫作與專題討論 

2-0-2 
碩士論文 

3-0-3 
碩士論文 

3-0-3 
3-0-3 2-0-2 3-0-3 3-0-3 

專業選修(至少應修 27 學分) 
工業工程與管理概論 

3-0-3 
 

工業工程與管理專題(一) 
3-0-3 

工業工程與管理專題(二) 
3-0-3 

基礎專業課程 
作業研究學程    

作業研究 3-0-3 決策理論 3-0-3 動態規劃 3-0-3 
整體後勤支援系統分析 

3-0-3 

線性規劃 3-0-3 人工智慧 3-0-3 網路流通 3-0-3  

隨機程序 3-0-3 
最佳化與啟發式演算法 

3-0-3 
  

模糊理論與應用 3-0-3    

系統模擬 3-0-3    

資訊科技學程    
大數據分析與機器學習 

3-0-3 
物件導向系統分析與設計 

3-0-3 
資訊系統成效評估 

3-0-3 
產業資訊化與智能管理 3-

0-3 

 知識管理 3-0-3   

統計品管學程    

數理統計學 3-0-3 可靠度工程 3-0-3 預測與迴歸模式 3-0-3  

高等品質管理 3-0-3 多變量分析 3-0-3 品質工程 3-0-3 全面品質管理 3-0-3 

 實驗設計與分析 3-0-3   

人因工程學程    

人因工程 3-0-3 人機介面 3-0-3   

工業環境與安全 3-0-3 認知心理學 3-0-3   

生產製造學程    
電腦輔助製造系統管理及控

制 3-0-3 
高等設施規劃 3-0-3 電腦整合製造 3-0-3 精實生產管理 3-0-3 

高等生產管理 3-0-3 生產排程 3-0-3   

 高等企業資源規劃 3-0-3   

特色領域課程 
物流與供應鏈領域    

物流管理 3-0-3 
全球供應鏈管理 

3-0-3 
進階產業實務實習(一) 

0-6-3 
進階產業實務實習(二) 

0-6-3 

 
全球運輸規劃 

3-0-3 
暑期進階產業實務實習(一) 

0-4-2 
 

 
供應鏈模式分析 

3-0-3 
暑期進階產業實務實習(二) 

0-4-2 
 

  
暑期進階海外產業實務實

習(一)0-4-2 
 

  
暑期進階海外產業實務實

習(二)0-4-2 
存貨理論 3-0-3 

 

健康產業管理領域    
醫院管理工程 

3-0-3 
醫務品質管理 3-0-3 

電腦輔助檢測與診斷 
3-0-3 

 

 醫療資訊系統 3-0-3   
本系碩士班最低畢業學分數為 38 學分(含論文 6 學分) 



備  註： 

(一)修課/選課規定 

1. 本系碩士班一般生（含 IE 本科生及非 IE 本科生者）必須修習基礎課程規範如下： 

課程名稱 說明 

線性規劃、隨機程序 2 選 1 

實驗設計與分析、多變量分析 2 選 1 

2. 非 IE 背景相關科系畢業學生，除「工業工程與管理概論」、「作業研究」列為必選外，另

增列 3 個特色領域課程課程規範如下： 

(1) 必選: 

課程名稱 說明 

作業研究 ※計入畢業學分 

工業工程與管理

概論 

※不計入畢業學分 

※如於大學時期或研究所修業年限內修習「設施規劃、

「工作研究」、「生產管理」、「品質管理」課程者（四門

均須修習及格），得申請免修。 

(2) 3 個特色領域課程: 

領域 課程名稱 

生產製造領域 

※4 選 1 

電腦輔助製造系統管理及控制、生產排程、高等生產管

理、大數據分析與機器學習 

統計品管領域 

※4 選 1 
高等品質管理、品質工程、全面品質管理、多變量分析 

人因工程領域 

※4 選 1 
人因工程、工業環境與安全、認知心理學、人機介面 

3. 本系碩士班基礎課與先修課程規範如下： 

(1) IE 背景者，選修「作業研究」課程不計入畢業學分。 

(2) 「網路流通」先修課程為「線性規劃」。 

(3) 碩士班一般生不得修習在職專班課程，修習者不列入畢業學分。 

(4) 基礎課程與特色領域課程，若課程名稱相同，只能擇一認定為應修課程數。 

4. 有關碩士生各學期選課資料應於加退選結束前 2 天送「指導教授簽章」後送系辦公室備查

（未確定指導教授者，請送系主任簽章），未繳交資料而造成系上對同學修課之課程有疑慮

時或屆時更改課程未獲指導教授（系主任）同意者，選課資料由系辦公室簽請教務處逕由系

統刪除。 

每學期修課 5 門課(含)以上者，學期選課資料除「指導教授簽章」，亦須經「系主任簽

章」。 

5. 碩士班學生因論文及研究需要，經指導教授同意後，得選修外系（碩士班）學分至多 6 學

分，學生超修部份或未經指導教授簽名同意者不列計畢業學分。 

6. 依本校「申請學位考試暨畢業離校作業要點」第二點第(三)款規定，自 106 學年度起入學

之碩、博士班研究生，須透過教育部臺灣學術倫理教育資源中心修習「學術倫理教育」課

程，以入學第一學年結束前修畢為原則，未通過者，不得申請學位考試。(「臺灣學術倫理

教育資源中心」之線上平台課程，登入之帳號、密碼，請詳「臺灣學術倫理教育資源中心」

-必修學生使用手冊。) 

7. 碩士班一般生於一年級升二年級暑期須參加辦公室自動化研習營（VBA、Excel 暨

Access），未通過測驗者須參加補考並通過測驗，或補修大學部「ＶＢＡ巨集開發與應用」

或在職專班「進階辦公室自動化」課程，且成績達 70 分以上(此項為畢業門檻之一，不計入

畢業學分)。 



8. 103 學年度起入學新生，須於畢業前完成本校英語能力畢業門檻之規定，其成績等同於全民

英檢中級或多益測驗 550 分，並於系統至少提報 1 次。 

如成績未符合畢業門檻者，必須提報系統後，始得修讀專技英文閱讀課程(只要是入學前二

年內的成績皆可提報)。 

9. 研究所同學其報告或論文如經查證有抄襲、違反著作權法、或相關實驗、問卷與報告假他人

之手等違反學術誠信與倫理之行為，該課程（論文）除以不及格論，並依校規議處；另代執

筆者如係本校（所）學生，亦依校規議處。為釐清論文或報告確實為本人所撰寫，應於提出

報告（論文）之同時，切結為本人親自完成後，方得提出報告、學位計畫書（Proposal）、

或是正式學位口試。 

10. 工管系博士班外籍生必選課程與碩博一般生課程互抵或承認對照表 
博班外籍生課程 

 (英語授課) 
博班一般生課程 

 (中文授課) 
碩士班課程 
 (中文授課) 說明 

高等作業研究 
Advanced 
Operations 
Research 

作業研究 
Operations 
Research 

作業研究 
Operations 
Research 

1.左列同性質課程，僅能擇一修習。(多修
習不列計畢業學分) 

2.博班外籍生修習博班一般生「作業研
究」及格，承認為已修習「高等作業研
究」。 

3.碩博一般生修習「高等作業研究」及
格，承認為已修習「作業研究」。 

大數據分析於產
業應用 
Applications of Big 
Data Analytics in 
Industries 

大數據分析與機
器學習 
Big Data Analysis 
and Machine 
Learning 

大數據分析與機
器學習 
Big Data Analysis 
and Machine 
Learning 

1.左列同性質課程，僅能擇一修習。(多修
習不列計畢業學分) 

2.博班外籍生修習博班一般生「大數據分
析與機器學習」及格，承認為已修習
「大數據分析於產業應用」。 

3.碩博一般生修習「大數據分析於產業應
用」及格，承認為已修習「大數據分析
與機器學習」。 

智能製造系統 
Intelligent 
Manufacturing 
Systems 

無對應課程 
No corresponding 
course 

無對應課程 
No corresponding 
course 

 

供應鏈模式 
Supply Chain 
Model 

供應鏈模式分析 
Supply Chain 
Model and 
Analysis 

供應鏈模式分析 
Supply Chain 
Model and 
Analysis 

1.左列同性質課程，僅能擇一修習。(多修習不列

計畢業學分) 

2.博班外籍生修習博班一般生「供應鏈模式分析」

及格，承認為已修習「供應鏈模式」。 

3.碩博一般生修習「供應鏈模式」及格，承認為已

修習「供應鏈模式分析」。 

統計品質管理 
Statistical Quality 
Control 

高等品質管理 
Advanced Quality 
Control 

高等品質管理 
Advanced Quality 
Control 

1.左列同性質課程，僅能擇一修習。(多修習不列

計畢業學分) 

2.博班外籍生修習博班一般生「高等品質管理」及

格，承認為已修習「統計品質管理」。 

3.碩博一般生修習「統計品質管理」及格，承認為

已修習「高等品質管理」。 

高等人因工程 
Advanced 
Ergonomics 

人因工程 
Human Factor 
Engineering 

人因工程 
Human Factor 
Engineering 

1.左列同性質課程，僅能擇一修習。(多修習不列

計畢業學分) 

2.博班外籍生修習博班一般生「人因工程」及格，

承認為已修習「高等人因工程」。 

3.碩博一般生修習「高等人因工程」及格，承認為

已修習「人因工程」。 

 



(二) 指導教授之選定 

1. 每位老師指導之研究生數最多 10 名（碩一+碩二,不含延修生）。 

2. 學生應於第一學年第二學期期中考結束前，選定指導教授，並繳交「指導教授同意指導碩士

論文證明書」至系辦公室彙整建檔；另須同步於當學期依學校公告時間完成系統「論文題目

暨指導教授提報作業」。 

3. 研究生一經選定指導教授，爾後之選課輔導及論文撰寫指導責任，由指導教授負責。 

若學生於畢業前因興趣不合，擬更換指導教授，需經原指導教授及新指導教授於更換指導教

授申請書簽章後，送系辦公室辦理。 

(三) 論文撰寫與口試 

1. 本系碩士班學生畢業均需在指導教授指導下修習論文六學分，撰寫論文，並經口試通過後，

乃得畢業。 

2. 學生修習的最後一學期，應依學校指定時間，提出論文口試之申請。 

3. 研究生應於論文口試前一學期提出論文計畫【Proposal】，並由系辦公室排定時間舉行。論

文計畫之口試委員為三人。Proposal 口試結果公告後 1 週，學生須提交口試審查意見及答覆

說明書送口試委員複審。研究生於繳交學位口試申請書等資料時，應一併將 Proposal 口試時

之審查意見及答覆說明書送交系辦公室。 

4. 學位考試委員會之組成，指導教授為當然委員，委員人數至少 3 人，其中校外委員至少 1

人；如有共同指導教授須併列之，且校外委員至少 2 人。 

5. 論文經口試委員口試通過後，應依據委員之意見修訂，並影印裝訂送相關單位留存外，亦應

送一份至系辦公室留存建檔。 

6. 餘相關規定請參考『本校研究生學位考試辦法』辦理。 

 (四)Paper 投稿規範與要求 

1. 碩士班學生在本系碩士班修習期間，須有研討會發表或已接受之一篇 Conference paper。 

1.1 發表或已接受之一篇 Conference paper 需於在本系修業期限內且需由本系教師共同署名

發表。 

1.2 發表或已接受之一篇 Conference paper 採計點式，其計算公式如下： 

1.2.1 發表各篇之點數合計為 1 點者，即符合系上要求。 

1.2.2 兩人合作發表者，每人點數為 1/2 點，三人合作發表者，每人點數為 1/3 點，以此類

推。（共同發表之老師不計入、作者之排名不計入） 

2. 學生投稿 Paper 時，其程序如下： 

學生填具「工業工程與管理系碩士班投稿申請表」(P.22)提出申請→經共同發表老師簽署同

意→申請表逕送系辦公室登錄→畢業辦理離校手續時，連同申請表及相關發表之 Paper 等相

關資料送系辦公室審核備查。 

3. 學生於研討會發表或已接受之 Conference paper（含收錄），需確實出席該研討會（應提供出

席證明），否則該點數不予計入。 

4. 基於著作權法與尊重學術倫理，共同完成之著作，應經著作人全體同意才予投稿。 

著作權法相關規定如下： 

第八條「二人以上共同完成之著作，其各人之創作，不能分離利用者，為共同著作」 

第十九條第一項「共同著作之著作人格權，非經著作人全體同意，不得行使之。各著作人無

正當理由者，不得拒絕同意」。 

第八十四條「著作權人或製版權人對於侵害其權利者，得請求排除之，有侵害之虞者，得請

求防止之」 

第九十條第一項「共同著作之各著作權人，對於侵害其著作權者，得各依本章之規定，請求

救濟，並得按其應有部分，請求損害賠償。」 

(五)其他 

自 91 學年度(含)起研究所畢業生於辦理離校手續前，除原先應繳交至系辦公室之論文 1 本、光

碟 1 片外，應將論文整理出可投稿之 Paper 格式，文稿連同檔案一併繳交至系辦公室，始可辦理

離校手續。 


